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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ST 宜康         公告编号：2022-152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的基本情况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或“公司”）子公司众

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康”）于 2019 年 12月 31日与珠海华润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东莞分行”）签署《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华润银行东莞分行向众安康发放贷款 1.169 亿元，期限 1年,宜华健

康及其他担保方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因资金压力，众安康未能如期偿还本息，华润银行东莞分行于 2020 年 11

月，以金融借款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

称“东莞中院”）于 2021 年 7月 1日作出的（2020）粤 19 民初 114 号《民事判

决书》，众安康应向华润银行东莞分行偿还本金人民币 113,827,993.79 元及相关

利息的偿还责任。法院判决后，因众安康未能及时偿还，华润银行东莞分行作为

申请执行人向东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2 年 7 月 1 日，华润银行东莞分行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

州资产”）签署了《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2022）第 001 号]，依据该

协议，华润银行东莞分行将其对众安康以及各担保方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

给广州资产，广州资产作为债权受让人已合法享有标的债权债务。 

2022 年 12 月 8 日，广州资产将众安康债权项目本息金额人民币 1.555 亿元

【其中：本金 1.135 亿元，利息（截至 2022 年 10月 31日）0.42 亿元】在深圳

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挂牌转让。 

2022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市保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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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竞拍取得该笔债权，并与广州资产签署《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保

亿投资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协议》，依据该协议，广州资产将其对众安康以及各

担保方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保亿投资，保亿投资作为债权受让人已合法

享有标的债权债务。协议确认该笔债权资产的本息为人民币 1.555 亿元【其中：

本金 1.135 亿元，利息（截至 2022 年 10月 31 日）0.42 亿元】，该债权资产转

让价的转让价款为 1,191.62 万。 

在保亿投资受让该部分债权后，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妥善解决债务，降低

公司负债率，促进公司经营稳定。经与保亿投资友好协商，在主债务人由众安康

变更为宜华健康后，保亿投资同意对公司不可撤销并无条件豁免债务本息

1.4312 亿元，债务豁免后的债务重组金额为人民币 1,350 万元。 

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子公司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众安康与

债权人保亿投资就债务豁免、债务偿还期限等事项进行确认，并签署《债务重组

协议》。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及法院形成法律文书后执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政府有

关部门批准、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保亿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三路 88号财富大厦 28H-G3 

法定代表人：周健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HEY41N 

股东信息： 

周健东持有 99%股权，付敬礼持有 1%股权。 

除上述债务重组外，保亿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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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关系。 

三、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深圳市保亿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保证人）：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2（保证人）：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 3（保证人）：刘** 

丙方 4（保证人）：王** 

丙方 5（保证人）：林** 

丙方 6（保证人）：陈** 

丙方 7（保证人）：刘** 

丙方 8（保证人）：刘** 

丙方 9（保证人）：刘** 

（以上合称“丙方”） 

丁方 1（出质人）：上海宜基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 2（出质人）：刘** 

丁方 3（出质人）：深圳市众安康医疗工程有限公司 

（以上合称“丁方”） 

《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债务人变更：丙方 1作为乙方的全资子公司，基于乙方体系内各主体偿债

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因素综合考量，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生效后，主

债务人由丙方 1变更为乙方，即由乙方享受债务重组豁免金额收益并且作为重组

后的债务人向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债务清偿责任，丙方 1至丙方 9 作为重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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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保人为乙方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丁方 1至丁方 3作为重组后的出质人

为乙方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2、债务确认：各方确认，截至重组基准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标的债权

余额共计壹亿伍仟陆佰陆拾贰万壹仟贰佰元伍角陆分元（小写：156,621,200.56

元）。其中本金为壹亿壹仟叁佰伍拾贰万肆仟陆佰肆拾肆元捌角叁分整（小写：

113,524,644.83 元），利息为肆仟叁佰零玖万陆仟伍佰伍拾伍元柒角叁分（小写：

43,096,555.73 元）。 

甲方同意不可撤销并无条件豁免乙方债务本息（债务豁免金额）共计壹亿肆

仟叁佰壹拾贰万壹仟贰佰元伍角陆分（小写：143,121,200.56 元），其中豁免本

金为壹亿零贰万肆仟陆佰肆拾肆元捌角叁分（小写：100,024,644.83 元），豁免

利息肆仟叁佰零玖万陆仟伍佰伍拾伍元柒角叁分 （小写：43,096,555.73 元）。

债务豁免后的债务重组金额为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万元（小写：13,500,000.00

元）。 

3、债务重组：重组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 

重组期间，重组收益=重组收益计算基数×日收益率×实际天数。 

（1）重组年收益率为 9%,日收益率=年收益率/360(含甲方按照国家税法规定

应缴纳的增值税)。 

（2）重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为壹仟叁佰伍拾万元（小写：13,500,000.00

元），如债务重组余额发生变化，则重组收益计算基数相应等额变化，重组收益

应分段计算，累计相加。 

（3）实际天数为该重组收益核算期的实际天数。 

4、债务清偿：乙方应于重组期限届满日之前，向甲方支付债务重组金额和该

重组收益核算期的重组收益。 

5、还款担保： 

（1）针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对甲方所负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丙方同意继续向

甲方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本协议项下债务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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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壹）年。 

（2）针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对甲方所负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丁方 1同意以其

持有的北京海鸟窝科技有限公司 10.28%股权、丁方 2 将其持有的汕头市原子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丁方 3同意将其对下游客户利辛县荣安康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当前及授信期间及到期后 6个月内的应收账款继续提供质押担保，并同

意根据甲方要求办理质押（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6、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乙方董事会、股东大

会（如需）审批通过后生效。 

四、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是推动公司逾期债务的解决，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改

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债务重组取得债权方的理解与支持，有助于缓解公司流

动性困难，降低负债率，促进公司经营发展。 

本次债务重组豁免本息将计入公司 2022年收益，对公司 2022年度业绩将产

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